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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
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7年4月21日24时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和
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
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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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
温州平阳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
温州平阳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
温州瑞安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
温州瑞安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
温州乐清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
温州新城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
温州中山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
温州中山支行

温州华粮食品有
限公司

温州玉田包装有
限公司

浙江南霸鞋业有
限公司

温州晶诚胶板有
限公司

民扬集团有限公
司

温州益邦物资贸
易有限公司

温州亿力机械发
展有限公司

温州金塔物资商
贸有限公司

62716812302014123021

62716812302014071421

XC62617211320150425、XC62617211320150426、
XC62617211320150326

XC62616411320150018、XC62616411320150070、
XC62616411320150123

201406643、201406739、201408744、201500322、
201500360、627564123020150006、
627564123020150048、627564123020150049、
627564123020150050、627564123020150051

XC628779153000771、XC628779153000773、
XC628779153000772

62879012302014173F、62876712302015F025

62879012332015011K、62879012332015012K

62716892502015022721、6271689992014123021、6271689992014123023、
6271689992014123022

62716892502014071422、62716892502014071421、6271689992014090121、
6271689992014071422、6271689992014071424、6271689992014071423

XC62617299920130881，XC62617299920140378，XC62617299920140378，
XC62617299920140378-1，XC62617299903251-3，XC62617292503251-1

XC6261649992013819，XC62616499920140125-1，XC62616499920150125-2，
xc62613599904882-2，XC626164925020140634，XC626164925020130819-2，
XC626164925020130819-1

201406643、201406739、201408744、201500322-1、201500322-3、201500322-4、201500322-5、
201500322-6、201500322-7、201500360-2、201500360-3、201500360-4、201500360-5、
627564123020150006、627564123020150048-1、627564123020150048-2、
627564123020150048-3、627564123020150048-4、627564123020150048-5、
627564123020150049-1、627564123020150049-2、627564123020150049-3、
627564123020150049-4、627564123020150050-1、627564123020150050-2、
627564123020150050-3、627564123020150050-4、627564123020150050-5、
627564123020150051-1、627564123020150051-2、627564123020150051-3、
627564123020150051-5

BXC628779153000733-1 、BXC628779153000772-2、EXC628779153000771-3、
SBXC628779153000772-3、BXC628779153000771-2、BXC628779153000773-2、
EXC628779153000771-2、BXC628779153000772-1、BXC628779153000771-1、
EXC628779153000771-1.

62876799992015F025、62879099992014148F、Z62879099992014114F、Z62879099992014115F、
62879092502014032F、62879092502014033F、628790925012106、62879092502014010A

62879092502015002K、62879092502015003K、62879099992015007K、62879099992015009K、
62879099992015010K、62879099992015004K、Z62879099992015001K、
Z62879099992015002K、Z62879099992015003K、62879099992015008K、
62879099992015011K、62879099992015012K、6287909999201500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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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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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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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90,211.58

2,397,114.32

2,130,151.98

883,467.77

陈定钏、林彩娟、林天师、潘钦通、肖海璋、温州玉田包装有限
公司

林圣富、温爱丽、林金瑶、叶克克林宣生、林银良、林国定、潘
平平、徐贤渡、江丽华浙江坤达包装有限公司林宣化

温州瑞马橡胶有限公司、浙江一本鞋业有限公司、许超才、徐
启余、孙锦绣,薛思豪(抵押人)

瑞安市新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余列，高芬芬。孔祥春，钟银
华，苏志遂，林邦娒，徐少平，徐少华，徐翠英

民扬集团有限公司、华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长城电器集团
有限公司、东新密封有限公司、刘逢燕、刘美利、李成良、林利
利、刘津豪、刘静

温州市华盛服装机械有限公司、黄高峰、温州市龙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沈贤靖、温州兴欣贸易有限公司、周春麟、诸
葛薇、周巧容、夏颖平、蒋佩兰、黄宗理。

温州市裕达合成革有限公司、陈陆妹、张乃先

温州市林海铝业有限公司、山东沾化广泰皮业有限公司、温
州市鹿城田牛皮件厂、徐景森、刘维艳、吴海霞、吴晓明、徐建
华

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
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
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
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

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1-85774601、0571-85314759

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8月28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
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7年4月20日24时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和
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
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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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名称

杭州创振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大兴机械铸造有限
公司

杭州萧山剪刀厂

浙江博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杭州华和食品有限公司

杭州太平针织时装有限公司

杭州新发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全兴纺织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4月20日24时) 单位：元

借款合同编号

XC61702712332015106

xc61708212302015023、xc61708212302015132、
xc61708212302015133、xc61708212302015134、
xc61708212302015224、

xc61702712302014513、xc61702712302014559、
xc61702712302014572、xc61702712302014573、
xc61702712302014586

20141233100298 、20141233100657

XC61702712302015097、XC61702712302015096、
XC61702712302015095、XC61702712302015087、
XC61702712302015088、xc61702712302014563、
xc61702712302014540、

XC2014（1230）184

12332011029、12332011030

XC61708412302016001、XC617084123020150209、
XC61708412302015079、XC61708412302015080、
xc61708412302015078、XC61708412302015081

担保合同编号

61702712332014021、XC61702712332015106-1、XC61702712332015106-2

xc61708212302015023、xc61708212302014470、xc61708212302014531、
xc61708212302015132、xc61708212302014472、xc61708212302015134、
xc61708212302015224

xc61702712302014513、xc61702712302014559、xc61702712302014572、
xc61702712302014573、xc61702712302014586

20130061ZGEBZ1、20130061ZRRZGEBZ2 、20130061ZRRZGEBZ3、
20140657ZGEBZ1、20140657ZRRZGEBZ2 、20140657ZRRZGEBZ3、
20130061ZGEDY5、20130061ZRRZGEDY4

XC61702712302015097、XC61702712302014540-1、XC61702712302014540-2、
XC61702712302014540-3、XC61702712302014540-4、XC61702712302014540-5、
xc61702712302015095、61702712302014268、61702712302014320

XC2014（1230）184、XC2013（1230）221

12332011029、12332011030

XC61708412302015152、XC61708412302015079、XC617084123020140431、
XC61708412302015077、XC617084123020140433

本金

9,300,000.00

24,889,339.20

23,499,749.72

16,180,000.00

43,798,027.94

22,799,999.99

39,996,160.35

21,760,000.00

欠息

1,486,735.89

2,185,873.11

4,369,502.41

2,854,908.72

3,915,129.06

3,136,029.99

25,683,016.43

2,230,482.05

担保人

陆炯威个人房产抵押，陆炯威、潘军利个人连带担保责任

杭州萧山中兴机械有限公司提供房产抵押，杭州华丰链业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谢龙年、谢敏、谢伟敏提供个人担保

江苏汪吾铨厨具有限公司、鼎盛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
江汪吾铨控股有限公司、杭州妙磊机械有限公司土地抵押、
汪松祥

浙江南华时代集团有限公司、徐小龙、徐秉澜、长沙市海晟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徐秉澜、唐桂凤

湖州诺德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抵押，周振涛、周新根提供个人
连带责任担保，周新根个人房产抵押，浙江永翔电缆集团有
限公司、杭州好友实业有限公司、杭州贵达制衣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

杭州太平针织时装有限公司、杭州天翔润滑油有限公司、陈
明、陈福根、陈瑜、高金芳

浙江广大实业有限公司、浙江易融实业有限公司、浙江亚东
能源有限公司、湖南省洪江市玉龙水电有限责任公司、凯翔
集团有限公司、何福华、骆栎萍

杭州全盛包装有限公司、杭州永盈化纤有限公司、孙锦泉、杭
州佳妮纺织有限公司、杭州金布业有限公司、孙佳琪、严惠英

法院公告
2017年8月28日

（2017）浙0102民初1018号
郑飞、肖为军、郑英：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中安担

保集团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102民初1018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3286号

张玉琴：本院受理原告张丽诉被告张玉琴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合
议庭通知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1
月28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五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609号

林红、李勇：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广成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5874号

罗瑾、钱瑾：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汇隆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2729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
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607号

吕炳权、张群娣：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广成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催10号

本院于2917年5月2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舞钢市
力拓商贸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杭
州银行科技支行号码为31300051 43879247的银行承
兑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5 万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6年10月13日，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4月13日，
出票人为杭州华杭电子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乐
清鼎佳电器有限公司、被背书人为浙江黄岩创业物
资有限公司、杭州龙山化工有限公司、西安陕鼓动
力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青汽捷能汽轮机销售有限公
司、青岛捷能汽轮机集团有限公司、青岛捷能物资
贸易有限公司、舞钢市力拓商贸有限公司），依法办
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于 2017 年 8 月 22 日判决：一、宣告舞钢市
力拓商贸有限公司持有的号码 31300051 43879247、
票面金额人民币5万元整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
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舞钢市力拓商贸有限
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申请费人民币100元、
公告费人民币650元，由申请人舞钢市力拓商贸有限
公司负担。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催9号

本院于2917年5月2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上海松
尾贸易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杭州
联合银行西兴支行号码为40200051 28568521的银行
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5万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6年11月7日，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5月4日，出
票人为杭州东陵机械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杭州萧山
潇江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被背书人为杭州日月涂料
有限公司、上海松尾贸易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
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7年8月22日判决：一、宣告上海松尾贸易有限公
司持有的号码为 40200051 28568521、票面金额人民
币5万元整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
之日起，申请人上海松尾贸易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
人请求支付。申请费人民币 100 元、公告费人民币
650元，由申请人上海松尾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896号

杭州兴华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黄超媚诉被告杭州兴华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2月5日14时15
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529号

陈传山：本院受理原告沈超诉被告陈传山装饰
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
于2017年12月5日15时0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626号

宋安东：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
有限公司诉被告宋安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
定于2017年12月4日14时2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986号
王海红：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

有限公司诉被告王海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
年12月4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334号

黄文勇：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有
限公司诉被告黄文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2
月4日9时2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479号

蒋建东：本院受理原告胡新诉被告蒋建东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12 月 4 日 9 时 45
分在本院浦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981号

来杭杰：本院受理原告刘运其诉被告卢锋、来建
平、来杭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2
月4日9时00分在本院浦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733号
张伟忠、王雅萍：本院受理原告邹智强诉被告张

伟忠、王雅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2月4
日14时4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676号

徐建刚、徐静玲、丁文仙、陈美英：本院受理原告
潘华春诉被告徐建刚、徐静玲、丁文仙、陈美英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2月4日15
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704号

周兴校、任亚美、伏德武：本院受理原告张麦运
诉被告王建、周兴校、任亚美、伏德武案外人执行异
议之诉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2月5日14时15
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736号

张小英：本院受理原告胡惠娟诉被告张小英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2月4日15时00
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